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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文物局关于
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新校区设计方案
核准意见的复函
北京化工大学：

贵校《关于核准昌平新校区项目部分区域限高调整的请示》及修改后的方案收悉。经研究，我局意见如下：

所报方案符合国家文物局的批复要求，我局原则同意。该项目总用地规模1309610平方米，总建设用地规模1141870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1045900平方米（其中：地上906000平方米、地下139900平方米）。建筑高度18米、24米，局部32米（附件）。该项目已委托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开展部分地块的考古工作，但因天气原因暂不能全面实施，明年待气候条件允许须继续做好剩余地块的相关考古工作。如在施工中发现其他古代遗迹及遗物，应保护好现场，并请及时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联系。联系电话：66175751，64002765，联系人：周宇。

据此，请到城市规划部门办理批准手续。

特此函复。

附件：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新校区规划设计方案

北京市文物局         

2014年12月10日       

(联系人：王辅宇；联系电话：6407160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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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国家文物局、北京市规划委员会、昌平区规划分局、昌平区文化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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